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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VANKE CO., LTD.*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02）

第二十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一、 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十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以下簡稱
「本次會議」）的通知於2025年4月15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書面送達各位董事。本次會議於2025年
4月29日在深圳以現場和通訊會議相結合方式舉行，本次會議應到董事10名，親自及授權出席
董事10名，其中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黃力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明彥先生因公務原因未能親
自出席本次會議，分別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辛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廖子彬先生代為出席
本次會議並行使表決權。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辛傑先生主持本次會議，公司全體監事、部分高級
管理人員列席了本次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規及《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
司章程」）的規定。

二、 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一） 審議通過《2025年第一季度報告及財務報表》

表決結果：贊成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詳見本公司於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披露易網站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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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議通過《關於選聘202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聘任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和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為公司2025年度審計機構。 詳見本公司同日在聯交所披露易網站披露的《建議更換核數
師》公告。

表決結果：贊成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三） 審議通過《關於出售A股庫存股的議案》

一、 公司已回購股份基本情況

公司於2022年3月30日召開第十九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回購公司
部分A股股份的議案》，同意公司為維護公司價值及股東權益，使用自籌資金以集中
競價方式回購公司人民幣普通股（「A股」），回購期限為自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回購股
份方案之日（即2022年3月30日）起3個月內，回購的股份將全部用於出售。

2022年6月30日，回購A股股份的期限屆滿，公司以集中競價方式共計回購A股
72,955,992股，佔目前公司總股本（含回購的股份數）的0.6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從未減持或轉讓上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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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出售A股庫存股計劃

公司第二十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於2025年4月29日審議通過《關於出售A股庫存股
的議案》。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9號——回購股份》的規
定，現將出售計劃公告如下：

1. 出售的原因和目的：根據2022年董事會審議通過的回購股份方案，公司需要在
披露回購結果暨股份變動公告的三年內處置已回購股份。同時，出售所得資金
可補充公司流動性。

2. 出售方式：採用集中競價交易方式。

3. 價格區間：根據減持時的二級市場價格確定。

4. 擬出售的數量及佔總股本的比例：出售的股份數量為72,955,992股，佔目前公
司總股本（含回購的股份數）的0.61%。

5. 出售的實施期限：本計劃公告日起15個交易日後至2025年7月2日止，同時在此
期間如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規定的禁止出售期則不出
售。

6. 出售所得資金的用途及使用安排：本次出售A股庫存股所得資金將用於補充公
司流動資金。

7. 預計出售完成後公司股本結構的變動情況：公司目前總股本為11,930,709,471

股，公司出售A股庫存股前後的股權結構不會發生變化，不會對持續性經營產
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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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管理層關於本次出售A股庫存股對公司經營、財務及未來發展影響等情況的分析

本次出售A股庫存股後，公司將收回資金，有利於補充公司的流動資金。根據企業會
計準則的相關規定，本次減持股份價格與回購股份價格的差額部分將計入或者沖減
公司資本公積，不影響公司當期利潤，不會對公司的經營、財務和未來發展產生重
大影響。

四、 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提議人（如有）及其
一致行動人在董事會作出出售股份決議前六個月內買賣本公司股份的情況

經自查，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第一大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在董事會作
出出售庫存股的決議前6個月內不存在買賣本公司股份的行為。

五、 風險提示

出售A股庫存股受二級市場影響，出售價格等存在不確定風險。

公司將在出售期間內，嚴格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9號——回購股份》等境內外有關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
務。

表決結果：贊成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 審議通過《關於制定《董事會授權管理制度》的議案》

表決結果：贊成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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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議通過《關於深鐵集團向公司提供33億元借款的議案》

本公司第一大股東（亦是主要股東）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深鐵集團」）擬向公司提供借
款（「股東借款」），借款金額為人民幣33億元，借款期限為36個月，經雙方協商一致，可提
前還款，也可經深鐵集團同意進行展期（「借款期限」）。股東借款擬用於償還公司在公開市
場發行的債券的本金與利息。

股東借款自實際提款日起按日計息。借款利率的定價基準為每筆借款提款日前一工作日全
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浮動點數為減76個基點，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期為2.34%。借款利息將在股東借款到期時隨本金一起結清。

公司需每半年進行一次還款，每次還款金額為提款金額的0.5%，最後一次到期日時還款金
額為提款金額的97%。在借款期限內，如公司決策退出部分特定項目，公司應當將所獲資
金用於歸還股東借款。

本次股東借款的利率遵循市場化原則，低於目前公司從金融機構借款的利率水平，充分體
現了主要股東對公司的支持。本次股東借款不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情形，不
會對公司本期以及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產生不利影響。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儘管股東借款並非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上述
交易有利於滿足公司資金需求，借款相關安排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
行，借款利率遵循市場化原則，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公司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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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深鐵集團為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7.18%的主要股東，因此，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A章，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因此，股東借款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因股東借款乃按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
款進行，且並無以上市發行人集團的資產作抵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90條，股東借
款可全面豁免遵守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表決結果：贊成7票，反對0票，棄權0票。關聯董事辛傑、黃力平和雷江松迴避表決。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深圳，2025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郁亮先生及王蘊女士；非執行董事辛傑先生、 

胡國斌先生、黃力平先生及雷江松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廖子彬先生、林明彥先生、沈向洋 

博士及張懿宸先生。

* 僅供識別


